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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关注

▲ 10月31日，榆林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靖边县人民法院对“房姐”龚爱
爱（中）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一案
进行二审宣判 （新华社发）

纵观全国，“户多多”屡见报端，
比如郑州“房妹”一家四口都是双户
口，山西“房媳”也有双户口。从已爆
出的诸位“户多多”案例不难看出，他
们伪造户籍的目的之一是规避国家房
地产调控政策从而置办大量房产。

如果不是今年年初被网络曝光
在北京拥有大量房产，那么作为全
国三八红旗手、榆林市人大代表、神
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的龚爱
爱，仍会是游离于舆论热点之外的
神木女富豪。

如今，走过舆论风口浪尖的龚
爱爱将在高墙内度过3年。与龚爱
爱同案的神木县公安局原民警张新
堂，受他人指使，在山西积极活动为
被告人龚爱爱办理假户籍，构成伪
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1年。

“房姐”龚爱爱的结局能否为潜
藏的“户多多”“房多多”以及为类似
违法行为铺路搭桥的公职人员敲响
警钟，仍让人拭目以待。

龚爱爱案二审维持原判，专案组及法学专家等解疑释惑——

坐拥北京44套房产，
“房姐”为何“罪不涉房”？

作为终审判决，榆林市中级人
民法院未涉及“房姐”的44套房
子。记者就此采访了负责调查此
案的专案组。专案组表示，经过
对龚爱爱购房及资金来源的调
查了解，未发现起诉罪名以外的
犯罪线索。

据了解，专案组通过调阅龚爱
爱的购房合同、租赁协议、交易记
录、银行汇款电子凭证、个人借据
以及当事人陈述显示：从2005年
至2012年，龚爱爱先后在北京购
房44套，涉及商铺、写字楼、公寓、
住宅等，购房合同总价3.9亿余元，
其中按揭贷款1.59亿元。龚爱爱
购房资金主要来源于参与煤炭经
营收入、房屋租金、工资收入和个
人借款。专案组在侦查期间，未接
到关于龚爱爱经济犯罪线索。

对于“房姐”龚爱爱房产问题，
律师和法学专家指出，任何指控均
需建立在具体违法犯罪的事实和

确凿证据的基础上。根据公安机
关调查，目前只能掌握她违法的事
实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而没
有查到她房产方面或经济方面的
其他确凿的犯罪事实，因此就不能
进行起诉。

针对龚爱爱在北京的多套房
产问题，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
师张平认为，龚爱爱的多套房产只
是涉及限购。限购属于国家一项
政策，如果房产数超出限购规定，
可能在合同上是无效的，或者对其
进行行政处罚，但不会涉及犯罪。

另外，针对龚爱爱购房资金来
源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洪
道德说，购房资金属于私人财产，
如果没有证据显示资金来源非法，
任何人都无权过问别人的财产，这
涉及公民的隐私权范畴。只要购
房款目前没有查到涉及犯罪行为，
龚爱爱在北京买多少套房子本身
与案情无关。

10月31日10时，再次站在审
判庭上的龚爱爱神情漠然。

此前，陕西省靖边县人民法院对
此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龚爱爱因
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3年。由于她不服一审判决，
在上诉期限内通过靖边县人民法院
向榆林市中院递交了上诉状，榆林
市中院依法决定予以受理。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龚爱爱
在自己认为拥有合法户籍的情况
下，提供虚假信息，通过他人为其
办理虚假户籍，并使用该虚假户籍
从事民事活动。她还利用在北京
市购房之机，非法购买北京户籍，

破坏了国家户籍管理制度，扰乱了
社会管理秩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
影响，其行为已经构成伪造、买卖
国家机关证件罪。

今年年初，龚爱爱先后被曝出
拥有大量房产和4个户口。2月3
日，龚爱爱在北京被专案组抓获，
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

“房姐”案在全国引发了人们
的关注。在神木当地，一些人对龚
爱爱秉持着较为宽容的态度。“运
气不好”“被人盯上了”……在神木
的街谈巷议中，类似的评价时常可
闻。拥有4个户口的龚爱爱并非
个案，这是许多神木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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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华社西安10月31
日电（记者 付瑞霞 梁爱
平 姜辰蓉）

一审被判3年，二审维
持原判。10 月 31 日，“房
姐”龚爱爱伪造、买卖国家
机关证件案件审判终结，但
舆论的余波并未完全平息。

坐拥北京 44 套房产，
被冠名“房姐”的龚爱爱，其
房产问题一直在公堂之外
拨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
两次审判后，人们对“房姐”
案仍有一些疑问待解。


